
又到高考“放榜”时。这几
天，各地陆续启动高考成绩查
询，其中江苏省的做法颇有新
意——— 今年高考成绩只提供
给考生本人，不再向考生所在
学校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
考生可到省考试院网站自行
打印成绩单。这一“放榜新政”
甫一推出就引起舆论的高度
关注，受到广泛好评。毫无疑
问，早已厌倦了高考炒作的人
们及时感受了该项“新政”背
后满满的善意。

高考成绩只对考生本人
开放，有助于保护考生的隐
私。特别是对那些“名落孙山”
的考生而言，高考成绩“不再
向考生所在学校及其他单位
和个人提供”，至少可以缓冲
和削弱一下考场失意的羞耻
感、挫败感，堪称一种心理上
的保护与救济。

高考成绩只提供给考生
本人，也有助于为各种炒作降
温。长期以来，在全国大多数
地方，高考成绩不只提供给考
生本人，也公布给考生所在学
校及其他单位和个人。高考成
绩一览无余大白于天下，客观
上为各种急功近利的“状元”
炒作、“名校”炒作提供了噱头
与“资本”。经由这样的炒作，
畸形的高考观、病态的择校冲
动、疯狂的生源大战得以巩固
和强化。“放榜新政”对考生所
在学校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实
施“信息屏蔽”，让相关学校或
机构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关
键“数据”，对以高考成绩为核
心“资本”的各种炒作而言不
失为一次釜底抽薪。

当然，正如已有论者所指
出的那样，“放榜新政”要达成
其制度设计的初衷绝非易事。

考生所在学校会否提前掌握
每个考生的查分“密码”，考生
个人信息会否像“徐玉玉案”
显示的那样在网间“自由买
卖”，这样“极端”的情况姑且
不论，如果对相关学校、机构
或个人“统计”考生个人成绩
的行为没有及时且有力地限
制，考生高考成绩很容易就会
被整体“还原”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没
有相关制度安排的配套支持，
所谓“高考成绩只提供给考生
本人”的“放榜新政”就显得过
于单薄，一不留神就会沦为一
种无奈之余的“条件反射”，一
种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
为这样的“新政”叫好。这些年
来，既有的高考制度在发展过
程中陆续暴露出一系列弊端，
高考制度改革早已是大势所

趋人心所向。但是，时至今日，
理想的高考制度究竟如何设
计，高考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
行，尚有不少模糊地带，往往
是“摸着石头过河”——— 常常
有一种“醒来之后无路可走”
的感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设想
高考制度改革大步流星甚至
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在庞大
高考体系之中，任何一个环节
的改革，不管这个环节看上去
多么“细微”，不管这项改革的
力度看上去多么“单薄”，只要
它是针对真问题的真作为，我
们就都应该对这种努力报以
掌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高考
改革任重道远。只要大家锲而
不舍，高考制度终会通向理想
之境。

成绩只给考生，对“状元”炒作釜底抽薪

“放榜新政”对考生所在学
校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信
息屏蔽”，让相关学校或机构难
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关键“数
据”，对以高考成绩为核心“资
本”的各种炒作而言不失为一
次釜底抽薪。

杜绝“神医”广告应让审查制落到实处

不惩戒“熊家长”，如何教育“熊孩子”

纵火之恶

岂能让善良背锅

距离杭州“豪宅”大火的
发生，已经过去几天时间，网上
的议论仍然没有消减。不得不
说，其中有些传言非常伤人，而
且不负责任，看似有些道理，实
则毫无逻辑，充满谬误。

有报道提到，这户人家平
时非常善待本案嫌疑人莫某
晶，于是有人感慨，对她这么
好还被狠下毒手，做人真的不能
太善良。可见，在有些人看来，

“善良”是一种用来交换的东西，
而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又可以
像垃圾一样丢掉。这种说法充满
功利色彩，却又流毒甚广。

善良首先是对自己的一
种道德与品格要求。这不是简
单的“我对你好，你就要对我
好”，也并不是说，善良就一定
要求有“善报”。把“善报”当作
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则是本
末倒置。当一个人带着这么多
的目的性，别人还能感受到多
少善意呢？

现如今不仅有些人把“善
良”当作与他人交往的交换条
件，更有些人把这当作不行善
的借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扶不扶”的例子。有些人就是
这么说的：有人扶老人反而被讹
诈了，所以我不扶完全是对的。
看到老人倒地而不扶，其实是把
一种不确定的后果当作自己不
行善的理由。

“做人不能太善良”的说
法，还会产生一种很坏的效
应，就是灌输“以牙还牙”的观
念。信奉“我对你好，你就要对
我好”的教条，就可能变成“你对
我不好，我也要对你不好”。现在
有些家长就是这么教育小孩的。
如果小孩被同学欺负，有些家长
往往会说，你去给我打回来。这
可能在小孩的心里埋下了仇恨
的种子。一旦这颗种子生根发
芽，后果可想而知。

女业主善待保姆却惨遭毒
手，问题出在保姆而非业主本人
身上，而不是一个人因为善良所
以招来恶行。这其中的道理并不
复杂，如果看不到这点，说明有
的人并不真正懂得何谓善恶、是
非与对错。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应是每个人的一种自我追求，而
这并不需要任何理由。（摘自

《钱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斯涵涵

近日，在途经嘉兴南站的
高铁上，发生了一起伤人事
件。有几个孩子在车厢里闹，
同车厢的外籍人士刘先生实
在受不了，就提醒小孩的家
长，让他们管一管。结果孩子
的父母火气很大，最后还动手
打人，扇了人家耳光，将该名
外籍人士打得左眼球出血。（6
月25日人民网）

这三个家庭聊得热火朝
天，讲话非常大声，三个小孩
也比较吵闹，可见他们完全没
把其他乘客放在眼里，俨然把
高铁车厢当成了自家的地盘。
所以，当刘先生提醒他们注意
的时候，其中一对夫妻就觉得
他多管闲事，丈夫走过来“理

论”，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上
来就是一巴掌。

常识必须重申：在公共场
所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吵
闹，要注意公共道德，不要影
响到他人。这是乘坐高铁等
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礼仪，
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
求。高铁车厢是公共场所，不
是私人领地，当你肆无忌惮
地高谈阔论、孩子随意吵闹
之时，可曾想到侵犯了别人
的休息权？尤其是有人予以
提醒时，不但不收敛，反而变
本加厉大打出手，其道德素
质着实低劣。

“因吵动手”还不只是道
德范畴问题。刘先生被打得鲜
血直流，眼球受伤，打人者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
规，如果经鉴定受害人的伤情
为轻微伤，公安机关可以调解
或者依法对行为人进行治安

处罚，然后就有关民事赔偿，
告知受害人向法院起诉。鉴定
为轻伤者，则追究刑事责任，
受害人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刘先生目前回国治疗，嘉
兴警方初步判断是轻微伤，也
有可能会构成轻伤。如果构成
轻伤的话，警方会对査女士，
也就是小孩的母亲，按照刑法
的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当刘先生依据其治疗账单、
往返路费、误工费、精神伤害
等，要求主张査女士的民事赔
偿责任之时，不知道这一家人
是否依然满不在乎，抑或是悔
不当初，叫苦不迭？

笔者更关切的是那个小
孩子的心理，本来几家人高高
兴兴地出门，和小朋友玩得不
亦乐乎，最后却变成了血腥的
武打剧，他如何理解这突发的
变故，会留下什么样的童年记
忆？年幼的他或许还是认为最

爱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是对的，
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和父母错
在哪里，假如从小没有良好的
家教与公德的熏陶，在日后漫
长的人生旅途中，如何明辨是
非、遵守规则？一旦自己遭遇
更目中无人，而且更强悍霸道
的人，又将付出何种代价？

每个“熊孩子”后面都站
着“熊家长”，监护人的不良示
范就是最危险的责任缺失，而
对“熊家长”的依法惩戒就是
对“熊孩子”的最好教育。有所
为有所不为，明晰私域与公域
的法德界限，遵纪守法、崇尚
道德，当成为每个现代公民的
社会准则。倘若人人皆以我为
主，私字当头，想干什么就干
什么，还有何公共秩序和公共
安全可言？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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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

针对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的“虚假医疗广告”事件，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表示，虚假广告

“表演者”刘洪斌不具有中医
医师资格，未在中医医疗机构
任职，冒用“中医药专家”名
义，也不是所宣称的“苗医传
人”，相关中医药社会团体中
也不存在广告中提到的“中华
中医协会”。下一步将严格规
范各地中医医疗广告的审批
和监督。同时，工商总局已部
署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查处。（6月25日央视网）

明明不是什么专家或神
医，却不断变换各种身份，冒
充各种领域专家，以电视访谈
的方式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
向不知情的消费者推荐假冒
伪劣药品、保健品。让很多对
电视台及访谈节目非常信任
的中老年群体上当受骗。可以

说，这些“神医”的行为相当卑
劣，但应注意的是，要是没有
相关部门的失职纵容，此类

“神医”不可能猖獗到不断变
换身份到处“代言”的地步。

根据广告法，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大众
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
式变相发布广告，应当显著
标明“广告”，不得使消费者
产生误解。电视台等不得以
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
变相发布药品、保健食品广
告。药品、保健品广告不得有
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
保证，不得利用代言人做推
荐或证明。医疗、药品、保健食
品广告，应由相关部门先行审
查，否则不得发布。

同时根据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
疗养生类节目和医药广告播
出管理的通知，医疗养生类节
目只能电视台制作，不能由社
会公司制作。聘请的嘉宾必须
具备国家认定的相应执业资

质和相应专业副高以上职称，
并在节目中据实提示。主持人
须取得播音员主持人执业资
质，依法持证上岗。严禁节目
中间以包括“栏目热线”以及
二维码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宣
传或提示联系电话、联系方
式、地址等信息。且单条医疗、
保健品类广告时长不得超过1
分钟。

由此可见，这些“神医”及
相关电视广告“罪行累累”，触
及了法律法规的红线。但要说
这些“神医”有多么神通广大，
以致能在全国多个省份的电
视台表演“访谈节目”，恐怕稍
有常识者都不会相信。据报
道，一些“神医”的身价不过
2000元，这些节目之所以蹿红
全国各地电视台，主要在于相
关规定形同虚设。如前所述，
发布医疗相关广告需要先行
审批，假使这一制度能够落到
实处，地方电视台能够严格审
查相关节目，“神医”类广告还
能出现吗？

按照相关规定，对此类行

为，监管部门可对广告主、发
布者、经营者处以最高200万
元罚款。而且，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这些行为人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进一步而言，这种
赤裸裸的假到不能再假的广
告难道不是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吗？
要知道，这种经过策划、包装，

“演员”角色齐全的“访谈节
目”与猖獗的电信诈骗套路何
其相似。

监管部门不能再选择性
失明，视审查制度为儿戏，对
招摇过市的“神医”类电视广
告漠视不管，任其行骗。除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外，还应强化
联动机制，尤其要加强事前审
查，由医疗管理与广电部门协
同配合，让先审查后发布落到
实处。还应构建信息共享的黑
名单体系，让违法者一处受
罚，处处受限，避免再次出现

“百变神医”现象。这样才能净
化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在真实
的信息中独立自主判断产品
优劣，不被虚假广告所迷惑。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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